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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一、经费使用范围 

二、报销要求——相关财务规定 

三、各类经费如何报销 

四、报销审核时间  
 

 

 

 

 

 

 

 

 

 

 

 

 

 

 

 

 

 

 



一、经费使用范围 

经费使用类别 经费使用要求 备注 

项目所需图书资料费 
不超过项目经费的

60% 

实体店购书发票需填写工具书与

资料验收表，网上购书发票需提供

购书电子清单，一切图书需与项目

研究内容有关 

复印费、打印费等 
不超过项目经费的

15% 

超过 100 元需清单。网上购物

请附上公司发货清单 

差旅费、交通费 

差旅费不超过项目经

费的7％；南京市内交

通费不得超过项目经

费的3％ 

南京往返其他城市间火车、汽车

票，区间住宿费，火车票限报硬座

（或二等座），寒暑假期间的车票

不予报销，如确实是调研或开会

（需要会议邀请函等）的可以报

销 

耗材、办公用品 
不超过项目经费的

15%  
 

 

 

 

 

 

 

 

 

 



 

 

经费使用特别说明 
根据学校财务规定，对系基金项目经费使用作如下特别说明： 

所以报销发票的抬头均须开“南京大学”。 

经费的使用必须与所申请的基金项目相关，且不能购买固定

资产类设备（如电脑、移动硬盘等） 

在金鹰、新百等其他商家购物，发票以“耗材、办公用品”或

商品编码开具，金额在200元以上的，报销时需附购物清单，

清单上必须有单位公章。 

传真件不得作为报销凭证。 

餐饮费、通讯费、停车费不能报销。 

公交IC充值费不能报销，只能报销每次坐车的小票。 

报销时请说明发票是支付现金或转账等。  

 

 

 

 

 

 

 



二、报销要求——相关财务规定  

请同学们到南京大学财务处主页

查看报销的各项规定 

基金项目报销凭证主要有： 

1. 发票：税务部门印制的盖有税务专用章的用于经营性收

入的票据； 

手工发票 

定额发票（地铁、公交定额发票、一般定额发票） 

机打发票（超市机打发票、其他机打发票） 

2.收据：财政部门印制的盖有财政专用章的用于行政事业性

收入的票据。（项目涉及较少） 

发票与收据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1. 合理性发票或收据上应注明购物单位、购物日期、品名

（或内容）、数量、单价、金额（大小写相符）、开票人签

字；汇总发票或收据应附开票单位开具的清单。 

发票时间必须在报销当日的一年内，超过一年不予报

销。所以请各项目组及时报销。 

2. 合法性发票上要有税务局的发票监制章和开具单位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收据上要有财政部门收据监制章和开

具单位的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 



手工发票/机打发票（本人需在发票上签字） 

 

 

 

 



定额发票（不需要再每发票上面签字，附在杂费报销单后，

统一签字） 

  

 

 

 

 

 

 

 



三、各类经费如何报销 

1. 项目相关图书费用报销 

实体店购书发票需填写"南京大学工具书与资料验收单”（附

件1)，经手人处由学生本人签名，网上购书发票需提供购书

电子清单。（注意一切图书需与项目研究内容有关）所有图

书发票上面需由学生本人签名。之后到系图书资料室（曹老

师）办理审批盖章手续。 

 

2. 复印费、打印费的报销 
打印复印费一般开手工发票或定额发票，如果是打印复印费

是定额发票，请在定额发票前附上并填写“＿＿费报销支出

凭证” （附件2)，经办人处由本人签名； 

如果是打印或手写发票，直接在发票空白处签字即可； 

复印费、打印费包括期刊、文稿等印刷、打印复印、 图文

制作、资料装订及扫描等费用； 

报销复印费、打印费如金额在200元以上必须附收款单位出

具的盖有公章的复印清单和打印清单。 

 

3. 差旅费的报销 
首先填写“南京大学出差审批单”（附件3)，并在申请人处

本人签字； 

报销火车票和长途汽车票需填写“车船费详细登记表”及



“南京大学出差差旅费报销表”（附件4)，经手人处需由本

人签名； 

所有车票均需为南京往返其他城市的（单程车票不予报销），

坐火车的卧铺，车票需为多余部分学生自己承担只能报销硬

座部分的金额，动车只能坐二等座。住宿费一般不超过200

元一天； 

差旅费可以报销长途交通费、住宿费、保险费等。实际发生

住宿而无住宿费发票的，不得报销住宿费以及城市间交通费、

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餐饮费不能报销； 

报销会议费用，必须附上会议通知，并提交会议总结。一次

出差必须一次性报销完，不能分批零散报销； 

无法提供住宿发票的需写“无住宿说明”。 

 

4. 交通费的报销 
南京市的市内交通费（含市内打车费、地铁票、公交车票）

报销，请按如下步骤办理手续。（1）请填写“＿＿费报销

支出凭证”（附件2），填写内容如下：报销单位、费用使

用人姓名、支出用途，并详列金额及张数。如有9元发票3张，

则按9×3=27填写，报销金额人民币小写及大写。大写顶格

写，大小写不能有涂改。（2）交通费发票请按支出用途中

详列金额及张数的顺序,整齐粘贴在“粘贴单”上，具体粘

贴方式请参照下图。“粘贴单”可使用A5纸（A4纸对折）。



（3）学生签名。（4）外地的交通费原则上不予单独报销，

须与出差旅费一同报销。 

 
 

 



注意事项：不能报销公交卡充值的费用，只能报销每次撕的

小票；地铁票用公交卡刷卡不能拿票，只能用现金购买。  

 

5.耗材、办公用品的报销 
需报销的耗材、办公用品发票必须详细填有耗材（办公用品）

的型号（具体内容）信息、单价、数量及总额，单项耗材超

过 200 元的需附收款单位出具的盖有公章的购物清单。 

 

 

将以上所有发票填写整理

后。。。 

 

 



最后到填写“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基金项目经费使用单”（附

件 5），之后将所有报销单据附在经费使用单后，按顺序整理

用夹子夹好，交本科教学管理办公室老师处审核。 

 

相关附件请查阅南大小百合 Blog(philomoon)中“哲学系基金

项目使用攻略” 

 

 

 

 

 

 

 

 

 

 

 

 

 

 

 

 



 

五、报销审核时间地点 
每学期审核报销两次，秋季学期一般为10月中上旬或11月中

上旬；春季学期一般为4月中上旬或5月中上旬，具体时间安

排等待通知。 

每届基金项目分三次报销：每年1月初公示项目入选结果； 

每年4月或5月中旬第一次报销；每年10月或11月中旬第二次

报销；每年12月中旬进行项目结项报告；每年4月或5月中旬

第三次报销。 

项目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爱智慧 1500 2000 1500 

拔尖人才 2500 3000 2500 

 

 

仙林：哲学系薛光林楼350室，89686035 

联系人：孙老师 

E-mail：sunyin@nju.edu.cn 

 

欢迎大家登陆财务处网站查看报销注意事项

http://ndcw.nju.edu.cn/  

mailto:sunyin@nju.edu.cn

